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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一如既往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每年均就澳門教育的重大和熱點議題

收集意見，組織教師討論，並把意見加以整理，寫成報告，以供當局參考。以下

是本會對 2020 財政年度政府施政方針 (基礎教育範疇)之意見： 

 

一、制訂新的非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構建優質公平的教育體系  

    《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的制定，對澳門教育的發展有深刻

意義。學校在特區政府的政策指引下，也著手制定自身發展的短期計劃，引領學

校與教師的共同進步。《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已進入收官階段，

當局在加快完成現有餘下的規劃外，更應好好總結過去的成功經驗，為下一階段

新的教育發展進行具體謀劃。展望下一階段的教育中長期規劃，要從量變轉化為

質變，繼續鞏固澳門優質且公平的教育體系。 

為此，本會建議： 

    1. 新的“教育中長期規劃”必須是具前曕性的教育政策，須體現其“務實

性”，重視教師參與教育政策制訂的重要性，提供充分的溝通、參與的管道； 

    2. 重視澳門教育多元的特色，為社會培養不同領域的人才，更好地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3. 鞏固高質量且公平的教育體系，加強優秀學生的培養。PISA 2015 的結果

顯示，在科學、閱讀、數學三個領域都達高水準表現的學生：澳門佔 4.3%、香

港佔 4.8%、台灣佔 5.6%、中國佔 7.6%、新加坡佔 13.7%， 澳門均遜於這些文化

相近的地方，我們的學生將來能否具備接受社會挑戰的能力，以及與周邊地區人

才的競爭等問題，值得特區政府的思考； 

    4. 大力推動創新科技人才培育，配合大灣區發展； 

    5. 重視教師專業成長及地位的提升，提高教師的幸福感與歸屬感。教育當

局強調未來工作四大著力點：家國情懷、軟實力、幸福感及創意、信息力。在提

升整體幸福感的工作上，當局要更加關注教師團隊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幸福感； 

    6. 提升澳門居民的綜合素質，繼續推動學習型社會的構建工作； 

    7. 推動親職教育工作，宣傳家庭教育的重要，形成社會、學校、家庭的合

力。 

     

二、增加教育經費的保障，確保教育用地儲備充足 

    《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明確規定“在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預算時，非高

等教育被視為主要優先項目之一。”一直以來，本會十分強調教育投入恒常化的

重要性，在歷年的施政建言中均表達制定教育投入恒常化機制的要求。2019 年

本澳公共教育開支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的 13.6%，比“仁川宣言”建議的 15%至

20%為低。而香港 2019/2020 年度公共教育開支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為 20.4%，比

澳門將近高出 7%。要真正貫徹落實“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政策，特區政府



須持續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在資源上提供穩定而足夠的制度保

障。 

    預計未來幾年本澳接受基礎教育的學生將會逐步上升，對教育空間的需求將

越來越大。“藍天工程”為解決十五所裙樓學校辦學困境提供了路線圖，現已有

三所學校成功遷出裙樓，十所學校簽署了意向書，還有兩所學校未有解決方案，

需要政府繼續溝通協調，加強支援。本澳教育空間嚴重不足，學生的活動空間狹

小，為了學生能夠健康成長、愉快學習，特區當局有必要長遠規劃本澳教育用地，

使每一所學校都擁有現代化、標準化的校園環境。 

    為此，本會建議： 

    1. 建立教育投入恒常機制，加大公共教育開支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的比例； 

    2. 推進“藍天工程”，加大對裙樓學校的支援，盡快公佈所有處理方案； 

    3. 增加教育用地，落實新城填海區的教育用地規劃，增加學生的活動和運

動空間。 

 

三、加強愛國愛澳教育，為學子的成長、成才、成功創設條件和平台 

    2019 年 5 月 31 日，習近平主席回信給澳門小學生，對澳門教育和澳門“一

國兩制”事業給予高度肯定，全澳教育界乃至全澳門都深受鼓舞和鞭策。遵照習

主席的回信精神，特區當局須加強愛國愛澳人才培養，促進學生成長成才，為建

設澳門、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為此，本會建議： 

    1. 持續深化品德公民教育、國情教育、基本法教育和憲法教育，增加學生

對澳門和國家的認識，強化擔當意識和責任意識，形成依法辦事的良好習慣； 

    2. 升掛國旗活動在全澳學校基本實現全覆蓋，推進國旗、國徽和國歌的教

育工作要長抓不懈，提高學生對澳門和國家的歸屬感、認同感； 

    3. 在教育各環節中滲透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讓學生自覺傳承和弘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氣質和修養； 

    4. 增加師生到內地考察、交流、學習、實習的機會，為學生搭建展現才華

的平台，開拓學生的眼界和發展空間。 

 

四、推進課程改革，發揮家校合作的教育功能 

  澳門近幾年的課程改革力度大大增強，課程框架、基本學力要求的落實和推

進，需要學校、教師和家長相互配合。為讓學生達成“減輕負擔、促進成功”的

目的，本會建議︰ 

    1. 持續為學生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經驗，推動學校開展更多元化的選修課和

餘暇活動； 

    2. 優化“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讓學校的教師可以學到更寶貴的

經驗和方法； 

    3. 鼓勵學校設立教師教研隊，提升前線教師的課程設計和教學實施的能

力； 

    4. 讓家長適當參與課程改革，參考家長的意見和建議，為家校合作提供有



利條件。 

  學生的成長離不開學校和家庭的教育，最大化發揮家校合作的功能能夠幫助

學生愉快和自信地學習。本會建議︰ 

    1. 開展家長教育活動，讓家長參與學校的教育工作，成為學校的伙伴和助

力； 

    2. 支援學校舉辦家長講座和工作坊，讓家校合作更加緊密； 

    3. 推動家長積極參與親子教育課程和講座，熱心參與學校活動； 

    4. 制訂完善的家庭政策，供學校教師參考和實踐。 

 

五、落實學生多元評核制度，促進學生學習成功 

    教青局於 2016 年 10 月推出《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諮詢文本，

並進行了為期的六十天公眾諮詢，旨在“推動教師實施多元評核，以檢視學生的

學習過程及結果，讓每個學生的才能都能夠充分得到發揮，促進其學習成功。”

由於本澳各校現行的學生評核制度不一，要落實推行多元評核，需要各教育持份

者的共同配合，尤其是前線教師要對多元評核的內容和操作方法要有確切的理解，

才能達到培育多元人才的目的。 

因此，本會建議： 

1. 盡快完成《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的立法工作，培養學生的

多元能力，提升學習成效，促進學習成功； 

2. 為教師提供更多、更專業的相關培訓課程。透過相關專業培訓，讓更多

前線教師掌握相關實作方法，有效地在教學中運用。有關《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

生評核制度》諮詢文本中的“形成性評核”、“特別評核”，其實與融合教育的

評核調整息息相關。因此相關的教師培訓也可與融合教育的各類評核調整方案進

行結合，這將有利於教師掌握融合教育中協助學生的評核方法； 

3. 制作詳細的《多元評核制度實施指引》，並將有關指引放在《學校運作指

南》中； 

4. 為使更多教師掌握多元評核的方法，建議教育當局應更好發揮教育發展

基金的效能，資助學校以額外的資源去推動相關的校本培訓工作； 

5. 以“先導計劃”的方式讓具有實施多元評核制度條件的學校先開展，適

時修正多元評核方案，分教學階段逐步推進。讓具相關經驗的學校舉行分享會，

使更多學校了解其實際運作； 

6. 實施有關多元評核的政策時，宜進行更多對外的宣傳，以讓社會了解有

關措施是有利於孩子的學習及發展，形成合力加強推廣。 

 

六、重視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加強學習幸福感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7 年發佈《PISA2015 結果（第三卷）：學

生的幸福感》報告，探討 72 個參與測試的國家或地區十五周歲學生的幸福感情

況。根據學生問卷結果顯示，澳門學生的幸福感指數（6.59）在統計上顯著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7.31）。 根據非高等教育數字概覽，當局提供的駐校學

生輔導服務近年平均都會開展超過 4,600 個輔導個案。同時，由聖公會澳門社會



服務處進行的《澳門青年指標 2016 社會調查》顯示，22.25%的受訪青年表示生

活壓力程度屬於高，其中受訪的中學生的整體壓力較容易受其家庭壓力和學業壓

力影響。 

     

因此，本會建議： 

1. 幫助學校優化課程、教學及學生評核，緩解學生對學業的焦慮； 

2. 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培育學生建立健康的價值觀，增強抗逆力；  

3. 創設和諧平等校園氛圍，增強師生關係和學生對學校的凝聚力； 

4. 加大力度發揮家長在親職教育中的積極作用； 

5. 加強學生輔導服務，持續提升駐校社工、健康促進員等人員的專業能力； 

6. 增設公共文娛體育設施，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七、推動粤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策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推動粵港澳教育合作發展和建設

人才高地的目標。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教育交流和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

展策略。 

因此，本會建議：  

    1. 利用好粵港澳締結姊妹學校這一模式，透過更加廣泛和深入的教研學研

交流，建立更高層次的教學研究共同體； 

    2. 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各類型的學生競賽活動，讓澳門學子進一步融入大灣

區。在保送升大方面，研究是否能把在內地就讀的澳門學生納入保送範圍； 

    3.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借力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如舉辦教育論壇和講座，支持澳門教師到大灣區脫產培訓等； 

    4. 為粵港澳三地家長之間的交流和學習提供機會，舉辦家長交流團到大灣

區參觀學習，讓家長了解大灣區的教育情況，促進家長對教育區域合作的支持； 

    5. 資助粵港澳大灣區三地以教育為主題合作項目，特別是三地友校間各學

科或跨校跨學科合作項目如教材和教輔資源的整合等。 

 

八、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和歷史教育，搭建中西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對澳門的定位是建設“一中心、一平台、

一基地” ，其中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是國家因應澳門的歷史和文化特色而賦予澳門的一項新任務。澳門與灣區其它城

市在教育交往和合作方面，已有良好的基礎。接下來要進一步夯實、深化現有的

教育合作基礎，制訂相關的政策和措施，培養有利於灣區發展和促進澳門經濟適

度多元化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 

因此，本會建議： 

    1. 澳門在作為中葡溝通合作橋樑和中葡雙語人才的儲備上存在優勢，有條

件把澳門打造成中葡雙語和其它小語種的人才培訓基地。澳門當局應該在中葡雙

語教育資源和師資上給予中、小學更大的支援，鼓勵學校開設相關課程，為“基

地”的人才培養打下良好基礎； 



    2. 建立中華文化展示館，突中華文化的優秀面及對國家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動員學校組織學生參觀學習； 

    3. 由政府牽頭舉辦中華文化節，營造濃厚的文化氣氛； 

    4. 讓更多優秀生和後進生參與“愛我中華之旅”及“千人計劃”等活動，

深化他們對國家和中華優秀文化的認識，培養家國情懷，提升文化傳承的責任感

和使命感。 

 

九、優化“教發基金”運作，支持特色辦學 

根據《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為支援非高等教育的發展，2007 年設立了

教育發展基金，使教育資源的投入更具穩定性和發展性。其目的是以資助方式引

導學校按其辦學理念和特色，開展各類具發展性的教育計劃和活動，優化教學環

境和設備、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學生的健康成長。 

按“學校發展計劃”的目標，資助是按合理、環保及儉樸的原則開展各類教

育計劃和活動。但事實上對規模較小、班級人數不多的學校來說，“教發基金” 

存在不公平現象。例如，學校規模越小，得到申請“專職人員”的資助就越少。

再如，申請“促進學生學習成功”項目，1200 名學生以上學校的拔尖班和保底

班節數有 3000 節，少於 800 名學生的學校只有 800 節，規模大的學校比規模小

的學校節數多出 2.75 倍。  

每逢 12 月下旬教發基金申請時，老師需要按照學校的發展和規模準備各項

申請，除了文字上的梳理，還要各項的報價，因應不同項目資助比例撰寫申請書，

3 月初匯總上傳到教青局網頁。然而，每當 6 月份交報告書時，老師總忙著計數

和整理每張收據，還要計人民幣匯率，有些老師要跨校部報銷，還要每張收據蓋

上學校印章，老師和行政要花很多時間在處理教發基金的事務上。 

因此，本會建議： 

    1. 加大規模較小的學校的教育資源投入，讓學生得到公平的教育； 

2. 簡化“教發基金”申請和報告書手續，讓老師把時間多放在學生和教學

上； 

3. 加大對專職人員的資源投入，穩定專職人員隊伍。 

 

十、促進回歸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向前發展 

    回歸教育作為澳門基礎教育的重要補充，是最後的一道安全網，承擔了不少

社會教育補救的功能，須得到足夠的重視。近年回歸教育整體人數逐年減少，由

2009 學年 3366 名學生下降到 2017 學年 1693 名學生，下降幅度差不多達 50%。

回歸教育學校辦學愈見困難，需引起高度關注，並予以相應的支援。 

因此，本會建議： 

    1. 加大力度投放資源支持回歸教育，優化現時對回歸教育的資助模式； 

    2. 回歸教育學生的程度參差，老師大多要進行課前課後個別輔導，須加大

投放資源在學生輔導方面； 

    3. 支持及協助回歸教育學校逐步轉型。 

職業技術教育承載著為社會培養技術人才的重任，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重視，



而特區政府在《澳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也把推動職業技術教育

的發展和創新作為“教育興澳，人才建澳”戰略的重要舉措。近年本澳的職業教

育面臨學生少，專業窄，發展前景不明朗等挑戰。 

因此，本會建議： 

    1. 藉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建立大灣區教育長效合作

機制，有效運用周邊城市的職業教育資源，讓兩地的職業技術教育能互相合作，

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提升職教水平； 

    2. 加大投放資源，提供配套和實習機會，創造更好的升學條件以及就業出

路； 

    3. 完善本澳的職業認證制度，擴大認證範圍；  

    4. 加強職業技術教育立法，完善頂層設計，提高企業在職業技術教育中的

參與度，實現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與經濟結構相協調，加強職業技術教育的區域聯

繫與合作。 

    特殊教育是保障身心障礙者得到適切教育的重要措施。雖然近年本澳特殊教

育發展取得一定成效，但相關教育體系仍存在制度、個別化教育、教學課程有待

改善等問題。 

 

因此，本會建議： 

    1. 為特教師資制定長遠規劃，使其走向廣泛化、專業化； 

    2. 每個學期完結後，對各特教學生作出總結評估，檢討該學期每名特教學

生的教學成效，作出長期跟進，利用評估的結果作為未來個別化發展計劃的參考

資料； 

    3. 關注銜接學校之間的溝通，設立中央資料庫，令接手的學校更易了解融

合生轉校前的狀況，也方便各部門、機構跟進學生個案，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4. 在《職業技術教育制度》的修訂中，納入特殊教育學生，並盡快在現有

特殊教育課程中加入職業技術課程，全面加強對特殊生的職業技術教育支援，幫

助他們融入社會； 

    5. 增加對特教學校和融合生的支援，加大資源投入，令資源能夠得到合理

運用。 

 

十一、加大支援幼兒教育， 

     幼兒教育是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的基礎，教育當局應不斷優化教育資源的

投放，持續創造條件，提升本澳幼兒教育的質素。要實現更優質的幼兒教育，需

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配備。現時幼兒教育階段優化班師比為 1:1.9，雖然目前本

澳幼兒教育階段已達 1:2，但較內地多年前已規定每班“兩教一保”政策還有一

定差距。現時內地條件較好的幼稚園已達“三教一保”甚至“四教一保”，而本

澳絕大多數幼稚園卻沒有保育員，幼兒教師除擔負繁重的教學任務外，還要兼顧

保育工作。2014-2018 年間本澳出生率已由最高峰 7300 多人下降至 5900 多人，

未來數年間本澳幼兒教育總班數不會增加，而修讀幼兒教育課程的學生沒有減少，

將出現幼兒教師飽和的情況。這是個好的契機，將有足夠的人力資源，為幼兒教



育提升為四級班師比創造條件。 

因此，本會建議： 

1. 增加幼兒教育人力資源，優化班師比及師生比率，提高教保品質。現時

由教發基金撥款讓學校增聘特職，以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可考慮由教發基金

撥款讓學校增聘保育員，以提高幼兒教育教師發展課程、備課、照顧學習差異、

多元評量和接受專業培訓的空間，以確保《課框》、《基力》的有效落實； 

2. 提高幼兒教育階段免費教育津貼的投入，體現教育資源的公平合理運用，

保障幼師的權益。特區政府每年增加對各教育階段免費教育津貼，教青局在聽取

本會意見後，今年幼兒教育階段免費教育津貼增幅最高。希望教青局能繼續加大

幼兒教育財政資源的投入，使教育資源得到合理分配； 

3. 2015/2016 學年開始實施幼兒教育“課框”及“基力”，目標在於促進幼

兒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法的革新，避免幼兒教育小學化的傾向。例如，現時“課框”

中只要求 K1 不寫字，所以很多幼稚園都會在 K2 開始教寫字。其實，幼稚園幼兒

小的肌肉未發展完善，並不適宜寫字，而鄰近如國內、台灣等地區的幼稚園都不

教寫字。希望當局充分收集前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作全面考慮，修訂為整個幼兒

教育不寫字。 

 

十二、加強教師保障，促進專業發展 

    本澳非高等教育的現職教師有 6500 多人，負擔起培養澳門未來人才的重要

責任。要穩定教師隊伍，使教師樂於從教、善於從教、終身從教，吸引更多人才

從事教師行業，就要讓教師職業更專業化，有更完善的職業保障和退休保障。《私

框》實施後，本澳私校教師的平均收入有了提高，但是，比起韓國、芬蘭、香港、

新加坡這些在 PISA 表現出色的國家或地區，能給予新教師較高的起薪點，澳門

則未達 OECD 的水平。要優化及擴大澳門教師隊伍，還要設置更優厚的條件，提

升教師的成功感和幸福感。 

    2018 年 9 月《教學人員專業發展活動時數的審核準則》正式實施，教青局

及教育團體、學校等開辦了大量的專業發展活動，以滿足教師專業發展的需要。

經過一年的運作，當中必然遇到一些困難及有不完善之處，當局應多收集教育界

的意見，及時總結，作出調整。 

因此，本會建議： 

    1. 加大對教師的資源投放，提升教師待遇，將第一級與第六級教師的薪酬

差距逐步提升； 

    2. 完善教師職涯規劃和專業發展保障，完善退休保障制度，關心老教師的

退休生活，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和社會認受性； 

    3. 檢討《教學人員專業發展活動時數的審核準則》的實施情況，開設更有

利於教師參與的，更切合教師實際需要的專業發展活動。 


